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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管理局安全监管执法典型案例 

【标题】 

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对建豪（深圳）通用航空

有限公司挂牌督办民航重大安全隐患案 

【关键词】 

非法飞行  飞行记录本  重大安全隐患 停产停业整顿 

【要旨】 

1.民用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内进行飞行活动时，应当取得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许可。 

2.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篡改、隐瞒、销毁直接关系生

产安全设备的相关数据、信息（如直升机飞行记录本）的情

形，应判定为民航重大安全隐患。 

3.经评估认为重大安全隐患在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

法保证安全的，民航监管部门应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

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

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生产经营单位发现存在事故隐患

的，应采取措施予以消除。 

【基本案情】 

行政机关：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民

航中南局”） 

行政相对人：建豪（深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事由：2024 年 5 月，民航中南局受理了关于建豪（深圳）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违规运行的安全举报案件，执法人员对该

公司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问询并制作问询笔录，查阅公

司提供的 R44 直升机飞行记录本，协调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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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公司在江西辖区内相关运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发现该

公司涉嫌实施了以下违法违规行为： 

1.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至 1 月 16 日在未获得空中交通管

制单位许可的情况下，在江西、湖南相关管制空域内实施飞

行活动。 

2.为应对局方检查和审定，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3 月

期间该公司对其名下航空器 R44 直升机的飞行记录本数据、

信息进行篡改，编造直升机飞行记录、伪造人员签名。 

3.2024 年 9 月，民航中南局针对该公司篡改直升机飞行

记录本数据信息的违规行为下发《关于对中南地区民航重大

安全隐患挂牌督办并限期整改的通知》，告知其存在民航重

大安全隐患并要求限期整改，公司拒不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民航中南局责令该公司暂时停产停业并停止使用 R44 直升

机，公司拒不执行。 

【查处理由及结果】 

建豪（深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查处理

由及拟查处结果如下： 

1.在未经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许可的情况下多次组织民用

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开展飞行。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用航空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鉴于该公司多次实施此

类非法飞行，严重扰乱通航飞行秩序、影响航空安全，且在

调查期间提供虚假证明材料以期掩盖其违法事实，性质较为

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二百零七条的

规定，拟对该公司处以罚款。 

2.组织对其航空器的飞行记录本数据、信息进行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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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航重大安全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九条第 9 项

（也即《民航重大安全隐患判定标准（2024 年修订版）》第

九条第 9 项），该行为构成民航重大安全隐患，民航中南局

对其予以挂牌督办，责令该公司限期整改。 

3.在民航行政机关责令对其存在的民航重大安全隐患限

期整改的情况下，该公司拒不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拒不

执行民航行政机关责令其暂时停产停业、停止使用航空器的

行政处理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

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有关规定。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拟对该公司处以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的处罚，并对其主管人员处以罚款。 

【案件评析】 

梳理本案针对该公司非法飞行、篡改航空器飞行记录本

数据信息、拒不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等违法行为的查处情

况，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参考： 

1.通用航空企业，包括同时具有经营许可证、运行许可

证的以及仅具有经营许可证的，均应判定属于生产经营单

位，因此其关于安全生产的行为适用《安全生产法》有关规

定。 

2.关于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尽管《安全生产

法》《民用航空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法律和行业规范性文

件均未明确规定“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期限及具体内容，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九条第四项规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因

此，建议民航行政机关对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处以责令停产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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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整顿的行政处罚时，在《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

决定书》内明确停产停业整顿的期限及实施整顿的具体内

容，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有利于推动安全整顿有效实施。其中，停产停业整顿期限应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实际情况、整顿难度及工作量酌定。本案

中，民航中南局拟责令该公司针对性围绕还原飞行记录本、

健全相关工作程序、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方面开展

为期 3 个月的停产停业整顿，并告知该公司整顿完成后经验

收合格方可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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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监管局安全监管执法典型案例 
 

【标题】 

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涉嫌未及时消除B8479飞机

适航性管理事故隐患事件 

【关键词】 

通航适航性管理事故隐患  隐患消除 

【要旨】 

通航公司应按照《特殊商业和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运

行合格审定规则》和《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中的要求对飞

机行使适航维修管理责任。 

【基本案情】 

行政机关：中国民用航空辽宁安全监督管理局 

行政相对人：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事由：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未按照《特殊商业和

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第 136.7 条（e)

款和《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第 91.603 条（a)款要求对 B8479

飞机行使适航维修管理责任，导致 B8479 飞机长期处于不安

全的运行状态。 

【查处理由及结果】 

2021 年至 2023 年，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将 B8479

飞机交由辽宁翼展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运行，但盘锦跃龙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仍为 B8479 飞机运营人，期间盘锦跃龙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未按照《特殊商业和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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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审定规则》第 136.7 条（e)款和《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第 91.603 条 a)款要求对 B8479 飞机行使适航维修管理责任，

导致 B8479 飞机长期处于不安全的运行状态。截至 2023 年 6

月 6 日，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未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上

述事故隐患。 

此案件中，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自 2021 年起未针

对 B8479 飞机行使适航性管理责任，亦未及时排查消除上述

事故隐患。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在上述情况下正常进

行生产工作，时间较长，情节较重，对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处以四万九千元罚款。 

【案件评析】 

在本案中，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未履行适航维修

管理责任，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保障飞行安全的基本要求。

飞机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其运行状态直接关系到每一

次飞行任务的成败。适航维修管理是确保飞机安全飞行的关

键环节，从飞机的日常维护、部件检测到故障排除，每一项

工作都容不得半点松懈。公司的这一违规行为，不仅置机上

人员的生命安全于不顾，还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潜在危害，

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以起到警示其他企业、维护航空安全

秩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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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监管局安全监管执法典型案例 

【标题】 

 内蒙古华翼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未按运行规范实施空中

游览案 

【关键词】 

 行政处罚  运行规范  起降点  空中游览 

【要旨】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 月期间，内蒙古华翼通用航空

有限公司在武夷山水庄起降点多次实施空中游览，超出运行

规范批准的起降点范围，违反了《小型商业运输和空中游览

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第 135.7 条:小型商业运输和空中

游览运营人的基本要求(c)款的规定。福建监管局对其作出罚

款 1万元的行政处罚。 

【基本案情】 

行政机关：中国民用航空福建安全监督监管局 

行政相对人：内蒙古华翼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事由：2024 年 9 月 26 日，华翼通航与武夷山水庄航空

器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在武夷山使用 R44Ⅱ型直升机开展空

中广告、空中游览飞行。华翼通航空中游览活动临时空域获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816 部队批复。2024 年 10 月起至调查之

日，华翼通航多次在武夷山实施短途空中游览运行，运行地

点含武夷山水庄起降点，运行时间约 60 小时，运行架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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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架次。该公司运行规范批准实施短途空中游览的的三个

起降点为内蒙古黄花沟临时起降点、福建省武夷山临时起降

点和福建省武夷山市大王峰临时起降点，武夷山水庄起降点

不在运行规范批准的范围中，违反了《小型商业运输和空中

游览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第 135.7 条:小型商业运输和

空中游览运营人的基本要求(c)款：“合格证持有人不得违反

运行合格证和运行规范的要求实施运行”的规定。 

【查处理由及结果】 

根据《小型商业运输和空中游览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

则》第 135.703 条：违反本规则第 135.7 条，运营人未取得相

应的运行合格证或者运行规范，或者违反运行合格证或者运

行规范的要求实施运行，由局方处警告或者 1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内蒙古华翼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此次超出运行规范实施

空中游览活动数量较多，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福建监管局给

予内蒙古华翼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件评析】 

 根据民航上级开展通航安全整顿工作要求，2025 年 1

月 5 日，民航福建监管局赴武夷山市开展通航安全检查，对

内蒙古华翼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在武夷山水庄起降点实施现

场检查，在查阅公司运行规范等文件时发现武夷山水庄起降

点未在公司运行规范中获得批准，是一起典型的未按运行规

范的要求实施运行案。本案实施的行政处罚符合管辖规定，

调查取证方式、程序合法，符合取证要求，事实清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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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法条适用准确，违法主体适格，符合追诉时效，处罚

建议适当。体现了此次通航安全整顿的力度和决心，也体现

了较好的执行力、调查能力和处罚决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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